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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1‧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890001849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15條；並自公布日起施行
[bookmark: _Hlk52670039]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1070172574號公告第2條第4款、第11條第2項、第14條第2項所列屬「海岸巡防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管轄，自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第3條所列屬「行政院」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屬「海岸巡防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第4條至第10條、第11條第1項、第12條、第13條、第14條第1項所列屬「海岸巡防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2‧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800035741號令修正公布第5條條文【原條文】
3‧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80006350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17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法規內容】
[bookmark: b1]第1條（立法目的）
﹝1﹞為維護臺灣地區海域及海岸秩序，與資源之保護利用，確保國家安全，保障人民權益，特制定本法。
[bookmark: b2]第2條（用詞定義）
﹝1﹞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臺灣地區：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二、海域：指中華民國內水（不含內陸水域）、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大陸礁層上覆水域及其他依法令、條約、協定或國際法規定我國得行使管轄權之水域。
　　三、海岸：指臺灣地區之海水低潮線以迄高潮線起算五百公尺以內之岸際地區及近海沙洲。
　　四、海岸管制區：指由國防部會同海洋委員會、內政部根據海防實際需要，就臺灣地區海岸範圍內劃定公告之地區。
　　五、海岸巡防機關（以下簡稱海巡機關）：指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及其所屬機關（構）。
[bookmark: b3]第3條（掌理事項）
﹝1﹞海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一、海岸管制區之管制及安全維護。
　　二、入出港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之安全檢查。
　　三、海域、海岸、河口與非通商口岸之查緝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國、執行通商口岸人員之安全檢查及其他犯罪調查。
　　四、海域與海岸巡防涉外事務之協調、調查及處理。
　　五、走私情報之蒐集、滲透與安全情報之調查及處理。
　　六、海洋環境之保護及保育。
　　七、執行事項：
　　（一）海上交通秩序之管制及維護。
　　（二）海上救難、海洋災害救護及海上糾紛之處理。
　　（三）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之維護。
　　八、其他有關海岸巡防之事項。
﹝2﹞前項第五款有關海域與海岸巡防涉及國家安全情報部分，應受國家安全局之指導、協調及支援。
[bookmark: b4]第4條（機關人員執行職務之職權）
﹝1﹞海巡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得行使下列職權。但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一、對進出通商口岸之人員、船舶、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及載運物品，有正當理由，認有違反安全法令之虞時，得依法實施安全檢查。
　　二、對進出海域、海岸、河口、非通商口岸、航行領海內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及其載運人員、物品，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依法實施檢查。
　　三、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命船舶出示船舶文書、航海紀錄及其他有關航海事項之資料。
　　四、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根據船舶外觀、國籍旗幟、航行態樣、乘載人員及其他異常舉動，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命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停止航行、回航，其抗不遵照者，得以武力令其配合。但武力之行使，以阻止繼續行駛為目的。
　　五、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如有損害中華民國海域之利益及危害海域秩序行為或影響安全之虞者，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驅離；必要時，得予逮捕、扣押或留置。
　　六、其他依法令、條約、協定或國際法規定得行使之職權。
﹝2﹞海巡機關人員執行前項職權，若有緊急需要，得要求附近船舶及人員提供協助。
[bookmark: b5]第5條（機關人員執行職務行準用之規定）
﹝1﹞海巡機關人員為執行職務，必要時得進行身分查證及資料蒐集；其職權之行使及權利救濟，除法規另有規定者外，準用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章及第四章規定。
[bookmark: b6]第6條（機關人員相關執法措施之權限）
﹝1﹞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之船長、管領人、所有人或營運人對海巡機關人員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所實施之檢查、出示文書資料、停止航行、回航、登臨或驅離之命令，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2﹞違反前項規定者，海巡機關人員得以強制力實施之，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
﹝3﹞違反第一項規定者，處船長、管領人、所有人或營運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相關法規】違反海岸巡防法罰鍰額度裁量基準
[bookmark: b7]第7條（搜索身體）
﹝1﹞海巡機關人員行使第四條所定職權，有正當理由，認其有身帶物件且有違法之虞時，得令其交驗該項物件，如經拒絕，得搜索其身體。搜索身體時，應有海巡機關人員二人以上或海巡機關人員以外之第三人在場。
﹝2﹞搜索婦女之身體，應命婦女行之。但不能由婦女行之時，全程錄影存證者，不在此限。
[bookmark: b8]第8條（實施交通道路檢查）
﹝1﹞海巡機關人員執行查緝走私、非法入出國及其他犯罪調查職務，必要時得於最靠近進出海岸之交通道路，實施檢查。
[bookmark: b9]第9條（管轄區外之調查蒐證）
﹝1﹞海巡機關人員執行查緝走私、非法入出國及其他犯罪調查職務，遇有急迫情形時，得於管轄區域外，逕行調查犯罪嫌疑人之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應立即知會有關機關。
[bookmark: b10]第10條（查緝結果之移送）
﹝1﹞海巡機關人員執行查緝走私職務，應將查緝結果，連同緝獲私貨，移送主管機關處理。
﹝2﹞海巡機關人員執行查緝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國及其他犯罪調查職務，因而發現犯罪嫌疑者，應依法移送主管機關辦理。
【具參考價值】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判決
[bookmark: b11]第11條（海巡機關人員視同司法警察）
﹝1﹞海巡機關主管業務之簡任職、上校、警監、關務監以上人員，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司法警察官。
﹝2﹞前項以外海巡機關主管業務之薦任職、上尉、警正、高級關務員以上人員，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
﹝3﹞前二項以外之海巡機關人員，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察。
﹝4﹞前三項人員，除原具司法警察身分者外，須經司法警察專長訓練，始得服勤執法；其訓練機構、課程、退訓、考核、證書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海洋委員會定之。
[bookmark: b12]第12條（與相關機關之協調聯繫）
﹝1﹞海巡機關與國防、警察、海關及其他相關機關應密切協調、聯繫；關於協助執行事項，並應通知有關主管機關會同處理。
﹝2﹞前項協調、聯繫辦法，由海洋委員會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相關法規】海岸巡防機關與警察移民及消防機關協調聯繫辦法＊海岸巡防機關與海關協調聯繫辦法＊海岸巡防機關與交通部協調聯繫辦法＊海岸巡防機關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協調聯繫辦法＊海岸巡防機關與國防部協調聯繫辦法＊海岸巡防機關與環境保護機關協調聯繫辦法
[bookmark: b13]第13條（器械之配置及其編號）
﹝1﹞海巡機關執行職務得配置設備與性能合適之艦艇、航空器、車輛、武器、彈藥、高科技監控系統及其他必要之器械。
﹝2﹞前項艦艇、航空器、車輛、武器、彈藥、監控系統等，應予編號，並附加專用標誌；其制式，由海巡機關定之。
[bookmark: b14]第14條（武器之使用）
﹝1﹞海巡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得使用武器及其他必要之器械；其使用辦法，以法律定之。
[bookmark: b15]第15條（執行職務應著制服或出示證明文件）
﹝1﹞海巡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應穿著制服或出示證明文件。
﹝2﹞前項制服、證明文件之制式，由海洋委員會定之。
[bookmark: b16]第16條（專線電話）
﹝1﹞海巡機關為執行職務，得設置專線電話受理民眾報案。
﹝2﹞無故撥打專線電話經勸阻不聽或故意謊報案件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相關法規】違反海岸巡防法罰鍰額度裁量基準
[bookmark: b17]第17條（施行日）
﹝1﹞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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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日公布條文:::]:::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日公布條文:::a
【法規內容】
[bookmark: a1]第1條（立法目的）
﹝1﹞為維護臺灣地區海域及海岸秩序，與資源之保護利用，確保國家安全，保障人民權益，特制定本法。
﹝2﹞本法未規定者，適用有關法律之規定。
[bookmark: a2]第2條（名詞定義）
﹝1﹞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臺灣地區：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二、海域：指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規定之領海、鄰接區及專屬經濟海域。
　　三、海岸：指臺灣地區之海水低潮線以迄高潮線起算五百公尺以內之岸際地區及近海沙洲。
　　四、海岸管制區：指由國防部會同海岸巡防機關、內政部根據海防實際需要，就臺灣地區海岸範圍內劃定公告之地區。
第3條（巡防機關之設置）
﹝1﹞行政院設海岸巡防機關（以下簡稱巡防機關），綜理本法所定事項；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bookmark: a4]第4條（巡防機關掌理事項）
﹝1﹞巡防機關掌理下列事項：
　　一、海岸管制區之管制及安全維護事項。
　　二、入出港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之安全檢查事項。
　　三、海域、海岸、河口與非通商口岸之查緝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國、執行通商口岸人員之安全檢查及其他犯罪調查事項。
　　四、海域及海岸巡防涉外事務之協調、調查及處理事項。
　　五、走私情報之蒐集，滲透及安全情報之調查處理事項。
　　六、海洋事務研究發展事項。
　　七、執行事項：
　　（一）海上交通秩序之管制及維護事項。
　　（二）海上救難、海洋災害救護及海上糾紛之處理事項。
　　（三）漁業巡護及漁業資源之維護事項。
　　（四）海洋環境保護及保育事項。
　　八、其他有關海岸巡防之事項。
﹝2﹞前項第五款有關海域及海岸巡防國家安全情報部分，應受國家安全局之指導、協調及支援。
[bookmark: a5]第5條（巡防機關人員行使之職權）∵
﹝1﹞巡防機關人員執行前條事項，得行使下列職權，但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一、對進出通商口岸之人員、船舶、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及載運物品，有正當理由，認有違反安全法令之虞時，得依法實施安全檢查。
　　二、對進出海域、海岸、河口、非通商口岸及航行領海內之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及其載運人員、物品，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依法實施檢查。
　　三、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命船舶出示船舶文書、航海紀錄及其他有關航海事項之資料。
　　四、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其他水上運輸工具，根據船舶外觀、國籍旗幟、航行態樣、乘載人員及其他異常舉動，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命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停止航行、回航，其抗不遵照者，得以武力令其配合。但武力之行使，以阻止繼續行駛為目的。
　　五、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如有損害中華民國海域之利益及危害海域秩序行為或影響安全之虞者，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驅離；必要時，得予逮捕、扣押或留置。
﹝2﹞巡防機關人員執行前項職權，若有緊急需要，得要求附近船舶及人員提供協助。
--108年4月10日修正前條文--比對程式
﹝1﹞巡防機關人員執行前條事項，得行使下列職權：
　　一、對進出通商口岸之人員、船舶、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及載運物品，有正當理由，認有違反安全法令之虞時，得依法實施安全檢查。
　　二、對進出海域、海岸、河口、非通商口岸及航行領海內之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及其載運人員、物品，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依法實施檢查。
　　三、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命船舶出示船舶文書、航海紀錄及其他有關航海事項之資料。
　　四、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其他水上運輸工具，根據船舶外觀、國籍旗幟、航行態樣、乘載人員及其他異常舉動，有正當理由，認有違法之虞時，得命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停止航行、回航，其抗不遵照者，得以武力令其配合。但武力之行使，以阻止繼續行駛為目的。
　　五、對航行海域內之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如有損害中華民國海域之利益及危害海域秩序行為或影響安全之虞者，得進行緊追、登臨、檢查、驅離；必要時，得予逮捕、扣押或留置。
﹝2﹞巡防機關人員執行前項職權，若有緊急需要，得要求附近船舶及人員提供協助。∴
[bookmark: a6]第6條（搜索身體）
﹝1﹞巡防機關人員行使前條所定職權，有正當理由認其有身帶物件，且有違法之虞時，得令其交驗該項物件，如經拒絕，得搜索其身體。搜索身體時，應有巡防機關人員二人以上或巡防機關人員以外之第三人在場。
﹝2﹞搜索婦女之身體，應命婦女行之。
[bookmark: a7]第7條（實施交通道路檢查）
﹝1﹞巡防機關人員執行第四條所定查緝走私、非法入出國事項，必要時得於最靠近進出海岸之交通道路，實施檢查。
[bookmark: a8]第8條（管轄區外調查蒐證）
﹝1﹞巡防機關人員執行第四條所定查緝走私、非法入出國事項，遇有急迫情形時，得於管轄區域外，逕行調查犯罪嫌疑人之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應立即知會有關機關。
[bookmark: a9]第9條（查緝結果之移送）
﹝1﹞巡防機關人員執行第四條所定查緝走私，應將查緝結果，連同緝獲私貨，移送海關處理。
﹝2﹞巡防機關人員執行第四條所定查緝走私及防止非法入出國，因而發現犯罪嫌疑者，應依法移送主管機關辦理。
[bookmark: a10]第10條（巡防機關人員視同司法警察）
﹝1﹞巡防機關主管業務之簡任職、上校、警監、關務監以上人員，執行第四條所定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司法警察官。
﹝2﹞前項以外巡防機關主管業務之薦任職、上尉、警正、高級關務員以上人員，執行第四條所定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
﹝3﹞巡防機關前二項以外之人員，執行第四條所定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察。
﹝4﹞前三項人員，除原具司法警察身分者外，須經司法警察專長訓練，始得服勤執法；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bookmark: a11]第11條（與相關機關之協調聯繫）
﹝1﹞巡防機關與國防、警察、海關及其他相關機關應密切協調、聯繫；關於協助執行事項，並應通知有關主管機關會同處理。
﹝2﹞前項協調聯繫辦法，由巡防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相關法規】第二項~海岸巡防機關與警察移民及消防機關協調聯繫辦法＊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財政部協調聯繫辦法＊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交通部協調聯繫辦法＊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協調聯繫辦法＊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國防部協調聯繫辦法＊海岸巡防機關與環境保護機關協調聯繫辦法
[bookmark: a12]第12條（器械之配置及編號）
﹝1﹞巡防機關執行第四條所定事項，應配置設備及性能適合執行任務之艦艇、航空器、車輛、武器、彈藥、高科技監控系統及其他必要之器械。
﹝2﹞前項艦艇、航空器、車輛、武器、彈藥、監控系統等，應予編號，並附加專用標誌，其制式，由巡防機關定之。
[bookmark: a13]第13條（武器之使用）
﹝1﹞巡防機關人員，執行第四條所定事項，得使用武器及其他必要之器械；其使用辦法，以法律定之，在未完成立法前，除適用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外，由巡防機關另定之。
[bookmark: a14]第14條（著制服及出示證明文件）
﹝1﹞巡防機關人員執行職務時，應穿著制服或出示證明文件。
﹝2﹞前項制服、證明文件之制式，由巡防機關定之。
第15條（施行日）
﹝1﹞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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